
粤文旅综执〔2025〕13 号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 2024 年第四季度

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情况的通报

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：

依据各地级以上市报送的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数据，经

分析研究，现将 2024 年第四季度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

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第四季度全省各地共受理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 3492

宗，较 2023 年第四季度减少 813 宗，同比下降 18.89%；较 2024

年第三季度减少 4081 宗，环比下降 53.89%。其中，举报 940 宗，

占比 26.92%；投诉 2552 宗，占比 73.08%；共办结 3419 宗，办

结率为 97.91%。从区域分布来看，珠三角地区举报投诉数量较

多，粤东地区数量相对较少。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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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举报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第四季度全省各地共受理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 940 宗，已办

结 899 宗，办结率为 95.64%。其中，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797 宗，

占举报总数的 84.79%；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转办

38宗，占举报总数的4.04%；来信来访11宗，占举报总数的1.17%；

其他渠道 94 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10%。

（二）市场情况

从举报领域来看，演出 186 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19.79%；歌

舞娱乐场所 118 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12.55%；新闻出版 113 宗，

占举报总数的 12.02%；旅游 113 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12.02%；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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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文化 87 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9.26%；版权 73 宗，占举报总数

的 7.77%；游艺娱乐场所 52 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5.53%；网吧 50

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5.32%；艺术品 9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0.96%；

文物 7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0.74%；广播影视 5宗，占举报总数的

0.53%；音像 2 宗，占举报总数的 0.21%；其他 125 宗，占举报

总数的 13.3%。

（三）主要特点

一是举报总数同比略升，环比大幅下降。第四季度举报总数

940 宗，较 2023 年第四季度增加 6宗，同比上升 0.64%；较 2024

年第三季度减少 1302 宗，环比下降 58.0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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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演出市场举报有所上升。第四季度演出类举报占比

19.79%，排在所有领域首位，举报问题主要集中在：演出举办单

位不依法依规报批、擅自变更演出内容、非演出经营场所举办营

业性演出未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等。

三是新闻出版与版权领域举报需要关注。第四季度新闻出版

与版权类举报共 186 宗，占比 19.79%，主要集中在：网络书店

售卖非法、盗版出版物及经营盗版电子书，歌舞娱乐场所点播系

统歌曲侵权等。

三、投诉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第四季度全省各地共受理旅游投诉2552宗，已办结2520宗，

办结率为 98.75%。其中，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2440 宗，占投诉

总数的 95.61%；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转办 23 宗，

占投诉总数的 0.9%；来信来访 44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1.72%；其

他渠道 45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1.76%。

（二）市场情况

1.市场类型分析。按三大旅游市场划分，国内旅游投诉 2327

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91.18%；出境旅游投诉 223 宗，占投诉总数

的 8.74%；入境旅游投诉 2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0.08%。

2.理赔情况分析。经各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调解，第四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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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赔总额为 349.19 万元。其中，国内旅游投诉理赔 161.72 万元，

占理赔总额的 46.31%；出境旅游投诉理赔 187.47 万元，占理赔

总额的 53.69%。

3.被投诉对象分析。投诉景区（点）1195 宗，占投诉总数

的 46.83%；投诉旅行社 774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30.33%；投诉酒

店及民宿 336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13.17%；投诉在线旅游企业 179

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7.01%；其他投诉 68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2.66%。

4.投诉类型分析。旅游景区服务质量 858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

33.62%；在线预订（包括：在线旅游平台、电商平台、旅游企业

APP 及小程序等）产品退订纠纷 589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23.08%；

旅游住宿服务质量 289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11.32%；违反合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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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191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7.48%；强迫或诱导购物 77 宗，占投

诉总数的 3.02%；拒签或退团不当扣费 63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

2.47%；导游未尽职责 27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1.06%；涉及不可抗

力因素 21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0.82%；涉嫌无证经营 2 宗，占投

诉总数的 0.08%；其他投诉 435 宗，占投诉总数的 17.05%。

（三）主要特点

一是投诉总数同比、环比均大幅下降。第四季度投诉总数

2552 宗，较 2023 年第四季度减少 819 宗，同比下降 24.3%；较

2024 年第三季度减少 2779 宗，环比下降 52.13%。

二是旅游景区仍为投诉热点。无论是从被投诉对象来看，还

是从投诉类型来看，旅游景区服务质量投诉数量均排在首位，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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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事项主要包括：门票优惠及预订、退改、核销纠纷；人流、车

流集中时未及时有效进行疏导和管理；游乐设施设备、人员服务、

环境卫生、安全保障等存在不足之处。

三是涉旅行社投诉有所回升。第四季度涉旅行社投诉占比为

30.33%，较 2024 年第三季度占比 26.77%有所回升，投诉事项主

要集中在：未经旅游者同意转团或拼团、擅自延误或变更行程、

降低餐饮或住宿等级标准等合同纠纷；强迫或诱导购物；退团不

当扣费；导游未尽职责等问题。

结合 2024 年第四季度我省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情况分

析，相关工作对策如下：一是着力整治文化市场突出问题。持续

完善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和“互联网+监管”为基本手段、

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针对文化市场突出问题，实

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、全领域监管，严查演出举办单位不依法

依规报批、网络书店售卖非法及盗版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二

是着力提升旅游景区服务品质。指导景区对标先进地区及标杆景

区经验做法，将提升游客满意度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围

绕旅游服务全过程全环节，结合旅游投诉热点，不断优化服务体

系，完善服务内容；同时，优化景区从业人员队伍结构，重点提

升服务水平及沟通协调能力，避免因服务态度引发的投诉。三是

着力强化旅行社规范诚信经营。指导旅行社严格落实团队旅游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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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各项制度和规范，依法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；督促旅行社选择

具有相应资质的供应商、合作商，做好线路设计和产品对接；引

导旅行社诚信经营、规范服务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服务标准进

行接待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依法依规分类处理举报投诉。各地要认真落实举报投

诉处理属地管理责任，按照工作要求和流程规范，依法依规分类

处理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，确保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积极回

应和妥善处理。要结合当地实际，定期梳理热点焦点问题，分析

研判市场发展趋势和共性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加强源头治理，进一

步规范市场秩序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加强普法宣传和消费提示。各地要强化以案释法、以

案普法宣传引导，适时发布执法监管、旅游投诉典型案例，震慑

市场违法违规行为，积极营造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。

要加大旅游出行、消费提示，提醒旅游者加强风险研判，增强自

身防范意识，出游前选择正规的旅游产品，自觉抵制“不合理低

游”等虚假宣传，保障出游安全和自身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强化文旅市场执法监管。各地要结合寒假、春节假期、

岁末年初文化和旅游市场特点，紧盯问题易发多发领域、重点场

所，加强综合监管，做好热门营业性演出约谈提醒、现场监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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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处置等工作。督促旅行社守法合规经营，合理安排旅游线路，

落实旅行社用车规范，加强游客出行安全保障，确保全省文化和

旅游市场平稳有序、健康发展。

附件：2024 年第四季度旅游投诉典型案例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
2025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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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厅领导，机关各处（室）、驻厅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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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 年第四季度旅游投诉典型案例
——旅游景区门票优惠政策与网络直播宣传不符纠纷案

案情简介

2024 年 10 月 6 日，一名游客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广州市增

城区某景区门票，并于当天携带身高 1.02 米的小孩前往该景区

游玩。该游客从网络平台景区的直播中得知，身高 1.02 米的小

孩可以享受免票政策，但到达景区后，现场工作人员却告知其小

孩需购票才能入园。游客认为景区门票优惠政策与其网络直播宣

传的不一致，故拨打 12345 热线进行投诉。

广州市增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接到投诉后，立即开展核

查工作。景区方面表示，其入园门票优惠政策为身高 1米以下的

儿童免票，且已在售票窗口予以公示。对于游客的投诉，景区承

认在直播宣传中可能存在误导。经广州市增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

育局调解，景区与游客协商一致，退还了小孩的门票费用。

案例评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旅游者有

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”；第四十四条规定：

“景区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门票价格、另行收费项目的价格及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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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收费价格”。《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》第十二条第

一款规定：“在线旅游经营者应当提供真实、准确的旅游服务信

息，不得进行虚假宣传”。本案中，景区虽然已在售票窗口公示

门票价格及优惠政策，但其在网络直播宣传中误导游客，应当耐

心与游客沟通解释，听取游客的合理意见，改进有关工作。

建议提示

在线旅游经营者要主动在网络平台公示经营许可资质证明，

加强线上宣传、直播等内容的审查，确保注意事项、免责条款清

晰明确，加大对主播、客服、售后等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，杜绝

利用虚假、混淆性宣传内容误导旅游者消费，确保依法依规开展

线上旅游经营业务。

旅游者购买线上旅游产品时，要认真甄别在线旅游经营主体

是否具有合法资质，详细了解产品的价格、使用条件、时限要求、

退改条件、免责条款等，并妥善保存付款凭证、与客服沟通记录

等相关佐证资料。若发生纠纷，可先与旅游经营者协商，若协商

无果，可向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或消委会投诉，依法理性维权。


